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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审计厅关于印发

审计统计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

陕审发〔2009〕89 号

各设区市审计局、杨凌示范区审计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审计局：

《陕西省审计厅审计统计工作管理办法》已经厅长办公会议

讨论通过，现印发施行，请认真做好贯彻工作。

陕西省审计厅

2009 年 8 月 31 日

陕西省审计厅审计统计工作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全省审计统计管理及质量考核，规范全省审

计统计工作，保证审计统计数据的及时性、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

整性，加强审计成果分析，更好地发挥审计统计工作为审计监督

和领导决策服务的宏观作用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省、市、县三级审计机关组织实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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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计统计工作。

第三条 审计机关统计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按照审计署和省

审计厅（以下简称省厅）对审计统计工作的要求，根据统一的报

表表式和填报说明，对审计工作进展情况和审计成果进行搜集汇

总，形成统计数据结果，提供统计资料和统计咨询，开展统计调

查、统计成果分析，实行统计管理、考核和监督。

第四条 省厅负责全省审计统计工作的培训、管理、考核和

监督。省厅、各设区市和杨凌示范区（以下简称市区）、县（市、

区）审计局对审计统计工作实行分级管理，逐级负责的原则。上

级审计机关对下级审计机关统计工作负有培训、管理、考核和监

督的职责。

第五条 各级审计机关和省厅相关处室必须配备专（兼）职

统计工作人员，保持统计人员的相对稳定。统计人员应根据统计

法和统计工作制度规定，认真履行统计调查、统计报告、统计监

督的职责，及时、准确、全面地提供统计资料，完成统计工作任

务。

第六条 统计工作应建立统计台账。统计台账应在审计报告

和审计决定等审计业务文书发出后 3 日内及时登记。统计台账由

审计项目组长填报，业务处（科）负责人审核。统计台账必须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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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、准确、全面反映审计业务文书中的相关内容。

第七条 审计统计报表分为月、季、年度报表。统计指标的

填报，必须严格按照审计通知书、专项审计调查通知书、审计报

告、专项审计调查报告、审计决定书和移送处理书等审计文书所

述内容填列。

第八条 各级审计机关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填报审计统计

报表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审计局应于每月 26 日前将月、季或年报

表报送各市区审计局，各市区审计局及省厅各业务处应于每月

28 日前报送月、季或年报表，省厅汇总报表于次月 5 日前报审

计署。

第九条 统计报表的填报须严格执行审批制度，上报的审计

情况统计报表和审计成果分析，须经统计主管人员审核，审计机

关厅、局长审核、签字，加盖公章。

第十条 月、季、年报表电子版及时在局域网发布， 01 表、

02 表、02 表续、11 表和审计机关基本情况表的纸质件分送单位

各领导。

第十一条 各级审计机关应逐步建立审计统计调查制度。统

计调查项目由省、市、县审计机关自行确定。统计调查项目应当

明确调查目的、调查内容、调查方法、调查对象、调查组织方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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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查表式、调查资料报送等内容。

统计调查报告应当内容真实完整，分析条理清晰，建议切实可行。

第十二条 各级审计机关和省厅相关处室应积极运用审计

成果开展专题和综合性统计分析，揭示审计工作及其所涉及的经

济活动中的问题和变化规律，提出建议和意见。

各市区审计局向省厅上报的季报和年报，须附本级及所属县（市、

区）审计统计成果分析。省厅各业务处分别于半年、年终报送审

计统计成果分析材料两篇。

第十三条 统计人员应对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、商业

秘密和有关信息予以保密。

第十四条 统计人员不得虚报、瞒报、伪造、篡改、拒报或

拖延上报统计资料。

第十五条 对统计工作中存在违法违纪的行为，依据《统计

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、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部、国家统计局第 18 号令）予以处分。

第十六条 按照审计机关审计档案管理要求，认真做好统计

报表归档工作。

第十七条 统计工作考核实行百分制，按季计分，总评分为

四个季度平均分，并根据日常质量抽查情况，予以加分或减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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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评结果纳入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内容。

第十八条 各级审计机关应切实加强对审计统计工作的领

导，支持统计人员认真履行职责，把统计工作作为审计管理的重

要手段纳入日常管理，使之成为审计服务于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

重要手段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审计统计工作目标责任考核内容及分值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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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审计统计工作目标责任考核内容及分值表

项目 考 核 内 容 分值

审计统计

台账(15

分)

1.及时性。审计项目结束后及时按照要求填写统计台账，并经审

计组长审核签字后送统计人员编制报表。未及时填写统计台账或未按

照规定程序审核，发生一次扣 1分。

4

2.真实、准确性。统计台账数据与对应项目的审计文书所述内容

数据吻合，各项指标填列齐全，无虚报、漏报、瞒报和技术性差错，

勾稽关系正确。发生一处错误扣 1分。

8

3.完整性。台账内容完整、要素齐全。发生一处差错扣 1分。 3

审计情况

报表(55

分)

月报

(每月各10

分)

1.月末 28 日前（节假日不顺延）报送电子和纸质报

表。迟报一天扣 1分。
2

2.数据真实准确，报表数据与台账数据一致，表内和

表间勾稽关系正确。发生一处错误扣 1分。
4

3.无漏报和技术性差错，与前期数据相衔接。发生一

处差错扣 1分。
4

季报

(35分)

1.季末 28 日前（节假日不顺延）报送电子和纸质报

表。迟报一天扣 1分。
5

2.数据真实准确，报表数据与台账数据一致，表内和

表间勾稽关系正确。发生一处错误扣 1分。
10

3.无漏报和技术性差错，与前期数据相衔接。发生一

处差错扣 1分。
10

4.报送移送案件情况表和移送处理书。登记内容完

整，事实清楚，报送及时。发生一处差错扣 1分。
5

5.纸质报表内容完整（含空表），与电子报表数据一

致，封面签字、印章齐全。发生一处差错扣 1分。
5

审计成果

分析(30

分)

1. 数量。各市区审计局应每季度向省厅报送本级及所辖县（市、

区）审计机关成果分析 2篇，省厅各业务处每年报送专题分析 2篇。
10

2. 质量。重点突出，观点鲜明，层次清楚，文字精炼，分析透

彻，建议可行。（根据质量情况打分）。
20

根据日常质量抽查和成果分析利用采纳情况酌情加 5—10分。


